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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76         证券简称：永安行         公告编号：2018-025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参股公司优先认购权及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交易概述：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关联

方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云鑫”）及其他投资人拟

对上市公司参股公司江苏永安行低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低碳科

技”）进行增资（以下简称“本次增资”），上市公司拟放弃对本次增资的

优先认购权（以下简称“本次放弃增资权”）；另外，上海云鑫拟受让低

碳科技股东宁波聚盈逐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

波聚盈”）持有的低碳科技注册资本人民币174,971元对应的低碳科技股权

（以下简称“本次转股”），上市公司拟放弃对本次转股的优先购买权（以

下简称“本次放弃购股权”）。此外，上市公司拟承诺在低碳科技以不低

于1,468,021,787美元的整体估值进行增资的情况下放弃行使低碳科技章

程中载明的其增资交易中上市公司所享有的优先认购权，并同意低碳科

技根据上述安排相应修改章程；并拟承诺在低碳科技的股东以不低于

1,468,021,787美元的整体估值转让低碳科技的股权的情况下不再行使上

市公司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与本次放弃增资权、本次放弃购股权合称

为“本次弃权安排”）。本次弃权安排事项将构成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 若本次增资和本次转股完成且上市公司放弃增资权和购股权，则上市公

司持有低碳科技的股权比例将下降至8.8584%。 

 过去12个月内，除上海云鑫于2017年9月、2017年12月投资低碳科技外（详

情请参见上市公司于2017年9月19日发布的《关于子公司江苏永安行低碳

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并引入投资者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17年12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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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发布的《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增资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上市公司

未与上海云鑫进行其他关联交易；过去12个月内，上市公司未与其他关

联方进行与本次弃权安排事项类别相关的交易。 

 本次弃权安排事项尚需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交易概述 

2018 年 5 月 30 日，上市公司参股公司低碳科技与上市公司、上海云鑫及其

他相关方签署了《增资协议》，约定上海云鑫及上市公司以外的其他部分投资人

共同对低碳科技增资人民币 2,060,287,200 元，其中上海云鑫对低碳科技增资人

民币 1,893,801,600 元，上市公司拟放弃对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2018 年 5 月

30 日，低碳科技与上海云鑫、宁波聚盈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上海云

鑫以人民币 20,678,400 元的股权转让价款受让宁波聚盈持有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174,971 元对应的低碳科技的股权，上市公司拟放弃对本次转股的优先购买权。

若本次增资和本次转股完成且上市公司放弃优先认购权和优先购买权，则上市公

司持有低碳科技的股权比例将下降至 8.8584%。同时，上市公司拟承诺在低碳科

技以不低于 1,468,021,787 美元的整体估值进行增资的情况下放弃行使低碳科技

章程中载明的其增资交易中上市公司所享有的优先认购权，并同意低碳科技根据

上述安排相应修改章程；并拟承诺在低碳科技的股东以不低于 1,468,021,787 美

元的整体估值转让低碳科技的股权的情况下不再行使上市公司所享有的优先购

买权。 

上海云鑫目前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的股份，系上市公司关联法人。因此本

次弃权安排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过去 12 个月内，除上海云鑫于 2017 年 9 月、2017

年 12 月投资低碳科技外（详情请参见上市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9 日发布的《关

于子公司江苏永安行低碳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并引入投资者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2017 年 12 月 4 日发布的《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增资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上市公司未与上海云鑫进行其他关联交易；过去 12 个月内，上市公司未与其他

关联方进行与本次弃权安排事项类别相关的交易。本次放弃增资权事项金额超过

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故本次弃权安排尚需提交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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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弃权安排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上海云鑫 

公司名称：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10878127993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45,178.2336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井贤栋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蒙自路 207 号 13 号楼 419 室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法

律咨询、财务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上海云鑫为上市公司的股东，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 8.33%，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第（四）条规定

的关联关系。 

股东情况：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上海云鑫 100%股

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上海云鑫总资产为 559,022.97 万元，净资产为

35,170.18 万元，2017 年度实现净利润 23,008.00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江苏永安行低碳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23138438188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9,719.6857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磊 

成立时间：2014 年 8 月 8 日 

住所：常州市新北区新桥镇崇义南路 5 号新龙湖水街 E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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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低碳产品、物联网应用技术的研发；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的技术

研发、应用及管理；低碳交通系统的技术研发、应用及管理；户外活动、体育活

动、公关活动、企业营销活动的组织策划；人工智能及虚拟环境产品开发及应用；

体育用品租赁；自动售货机租赁；旅游设施租赁（除特种设备外）；旅游景区规

划设计、开发、管理；酒店管理、物业管理；停车场管理服务；会议服务；文化

信息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以电子商务的形式从事日用

百货、五金、家电、针纺织品、鞋帽、服装、箱包、体育用品的销售；食品经营

（以《食品经营许可证》核定范围为准）、针纺织品、鞋帽、服装、箱包、体育

用品、仪器仪表、电子产品、工艺美术品（不含文物）、日用品、计算机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化妆品、办公文具、金属材料、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涉及国家特别管理措施

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最近 12 个月内的资产评估及增资情况 

根据常州元辰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常元价评第 171016 号《江苏

永安行低碳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估值评估报告》，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低碳科

技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5,172 万元。 

2017 年 10 月，低碳科技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2,62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上海云鑫、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溧阳红土新经

济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常州天融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常州和泰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常州嘉和达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亿

佳顺电子有限公司、上海龄稷认购。 

2017 年 11 月，低碳科技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62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6,157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上海磊钧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上海互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钧伟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上海钧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宁波聚盈逐美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易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和易谷雨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创笃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Joy Globa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GGV (Hellobike) Limited、BAI GmbH、Chengwei 

Capital HK Limited、威马智慧出行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和 Javis Auto Inc.认购。 

2017 年 12 月，低碳科技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6,157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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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3.7014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天津富士达自行车有限公司、上海云鑫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Chengwei Capital HK Limited、威马智慧出行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上海龄稷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GGV (Hellobike) Limited、Banyan HK 

Enterprises  Limited、Banyan HK Enterprises A Limited 以及上海复星高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认购。 

2018 年 4 月，低碳科技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9,233.7014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9,719.6857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上海覆固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谨

旦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韵曦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涉溱

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及宁波聚盈逐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

购。 

（三）股东及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和本次转股前，低碳科技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元） 持股比例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 10.2884% 

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6,869,682 27.6446%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 2.0577% 

溧阳红土新经济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00,000 0.4115% 

常州红土人才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0 1.0288% 

上海金山红土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00,000 0.6173% 

常州天融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00,000 2.0577% 

常州和泰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 1.0288% 

常州嘉和达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00,000 0.8231% 

深圳市亿佳顺电子有限公司 200,000 0.2058% 

上海龄稷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90,067 0.4013% 

宁波赤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127,035 8.3614% 

上海桑靖企业管理中心 277,011 0.2850% 

宁波骏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79,369 0.6990% 

上海磬戴企业管理中心 277,011 0.2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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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元） 持股比例 

宁波仕贤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74,940 0.4886% 

上海珞雯商务信息咨询中心 277,011 0.2850% 

宁波鑫仟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5,210 0.3449% 

上海暨诸商务信息咨询中心 277,011 0.2850% 

宁波聚盈逐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830,358 5.9985% 

上海覆固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91,591 0.3000% 

上海谨旦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91,591 0.3000% 

上海涉溱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91,591 0.3000% 

上海韵曦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91,591 0.3000% 

北京易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781,584 0.8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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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增资和本次转股的定价依据 

本次增资定价和本次转股定价系参考市场交易价格，根据低碳科技的业务、

财务等情况，结合相关交易条款和本次增资各方、本次转股各方的共同市场化谈

判协商确定，符合市场化原则。 

近年来，用户付费共享单车属于城市绿色交通体系的一部分，增长态势迅猛，

在部分城市需求旺盛，发展提升潜力较大，发展机会不容小觑，也属于投融资领

域的热点；但另一方面，用户付费共享单车市场现阶段参与者众多，部分区域投

放量巨大甚至饱和，市场竞争激烈，需要持续巨额资金的长期投入，而且由于多

数企业采用免费骑行、骑行优惠等运营策略，行业整体在中短期内难以盈利。 

综上，因本次增资和本次转股的金额巨大，行业风险较大，如行使优先认购

权和优先购买权，上市公司需要分别投入人民币 236,279,983 元和 5,608,511 元资

金，可能对上市公司的现金流、财务状况、盈利状况等都会产生较大压力和影响，

因此上市公司管理层决定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和本次转股的优先购买权；

同时，上市公司预计共享单车领域的激烈竞争将持续较长时间，低碳科技在竞争

中取得并保持领先地位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导致低碳科技短期内业绩存在较大不

确定性，且低碳科技整体估值绝对金额较高，因此上市公司管理层决定在低碳科

技以不低于 1,468,021,787 美元的整体估值进行增资的情况下放弃行使低碳科技

章程中载明的其增资交易中上市公司所享有的优先认购权；在低碳科技的股东以

不低于 1,468,021,787 美元的整体估值转让低碳科技的股权的情况下不再行使上

市公司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虽然上市公司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和和本次

转股的优先购买权及低碳科技未来融资的认购权及购股权（一定条件下），但上

市公司仍然享有对低碳科技的投资收益权，因此这一决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2018 年 5 月 30 日，低碳科技与上市公司、上海云鑫及其他相关方签署了《增

资协议》，约定上海云鑫及其他投资人（不包括上市公司）共同对低碳科技增资

人民币 2,060,287,200 元，其中上海云鑫对低碳科技增资人民币 1,893,801,600 元，

同时约定各方同意上市公司就本次增资保留其享有的优先认购权，即上市公司有

权以人民币 236,279,983 元的价格认购低碳科技人民币 1,799,366 元的新增注册资

本，上市公司应在《增资协议》签署后尽快但不晚于 30 日内召开股东大会或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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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如需），就其是否针对本次增资行使前述优先认购权作出决议。如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定就本次增资行使前述优先认购权，各方同意将采取一切

必要的行动（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增资协议和通过相关决议），确保上市公司

行使本次增资对应的优先认购权。低碳科技股东就上市公司的优先认购权所对应

的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均放弃超额认购权。 

2018 年 5 月 30 日，低碳科技与上海云鑫、宁波聚盈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上海云鑫以人民币 20,678,400 元的股权转让价款受让宁波聚盈持有的注册

资本人民币 174,971 元对应的低碳科技的股权，同时约定各方同意上市公司就本

次转股保留其享有的优先购买权，即上市公司有权以人民币 5,608,511 元的价格

购买宁波聚盈持有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47,457 元的低碳科技股权，上市公司应在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尽快但不晚于 30 日内召开股东大会，就其是否针对本

次转股行使前述优先购买权作出决议。如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决定就本次转股行使

前述优先购买权，各方同意将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股权

转让协议和通过相关决议），确保上市公司行使本次转股对应的优先购买权。 

上市公司拟承诺在低碳科技以不低于 1,468,021,787 美元的整体估值进行增

资的情况下放弃行使低碳科技章程中载明的其增资交易中上市公司所享有的优

先认购权，并同意低碳科技根据上述安排相应修改章程；并拟承诺在低碳科技的

股东以不低于 1,468,021,787 美元的整体估值转让低碳科技的股权的情况下不再

行使上市公司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若本次增资和本次转股完成且上市公司放弃增资权和购股权，低碳科技的股

权结构将变更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人民币元） 
持股比例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 8.8584% 

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1,466,707 36.7330%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228,462 1.9741% 

溧阳红土新经济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000 0.3543% 

常州红土人才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0 0.8858% 

上海金山红土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00,000 0.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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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出资额 

（人民币元） 
持股比例 

常州天融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00,000 1.7717% 

常州和泰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 0.8858% 

常州嘉和达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00,000 0.7087% 

深圳市亿佳顺电子有限公司 200,000 0.1772% 

上海龄稷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90,067 0.3456% 

宁波赤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127,035 7.1993% 

上海桑靖企业管理中心 277,011 0.2454% 

宁波骏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79,369 0.6018% 

上海磬戴企业管理中心 277,011 0.2454% 

宁波仕贤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74,940 0.4207% 

上海珞雯商务信息咨询中心 277,011 0.2454% 

宁波鑫仟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5,210 0.2969% 

上海暨诸商务信息咨询中心 277,011 0.2454% 

宁波聚盈逐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655,387 5.0096% 

上海覆固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91,591 0.2583% 

上海谨旦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91,591 0.2583% 

上海涉溱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91,591 0.2583% 

上海韵曦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91,591 0.2583% 

北京易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781,584 0.6924% 

天津和易谷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813,372 4.2639% 

上海创笃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7,869 0.1576% 

Joy Globa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3,560,943 3.1544% 

GGV (Hellobike) Limited 8,032,149 7.1153% 

BAI GmbH 712,194 0.6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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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出资额 

（人民币元） 
持股比例 

Chengwei Capital HK Limited 5,021,074 4.4479% 

威马智慧出行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1,532,391 1.3575% 

Javis Auto Inc. 707,400 0.6266% 

天津富士达自行车有限公司 1,328,939 1.1772% 

Banyan HK Enterprises Limited 1,069,282 0.9472% 

Banyan HK Enterprises A Limited 188,697 0.1672%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6,270,602 5.5548%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星电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9,292 0.0171% 

苏民无锡智能制造产业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609,232 0.5397% 

无锡先锋智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185 0.0108% 

苏州羽翼美尚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419 0.0172% 

湖北宏泰明善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6,154 0.0675% 

山东豪迈欣兴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4,231 0.1012% 

共青城豪迈从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8,077 0.0337% 

建成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170,095 0.1507% 

总计 112,886,766 100% 

 

六、本次弃权安排事项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综合考虑低碳科技所处行业情况、上市公司整体战略及低碳科技溢价情况、

对公司现金流和财务状况的影响后，上市公司管理层决定（1）放弃本次增资的

优先认购权，且在低碳科技以不低于 1,468,021,787 美元的整体估值进行增资的

情况下放弃行使低碳科技章程中载明的其增资交易中上市公司所享有的优先认

购权；（2）放弃本次转股的优先购买权，且在低碳科技的股东以不低于

1,468,021,787 美元的整体估值转让低碳科技的股权的情况下不再行使上市公司

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本次弃权安排生效后，如未来在低碳科技以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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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8,021,787 美 元 的 整 体 估 值 进 行 增 资 或 低 碳 科 技 的 股 东 以 不 低 于

1,468,021,787 美元的整体估值转让低碳科技的股权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将不再对

低碳科技未来的增资或转股（包括上市公司关联方的增资、转股）享有优先或同

比例认购、受让的权利。 

本次增资完成后，低碳科技的资本实力得到加强，在共享单车领域的竞争力

将有所提升，能进一步巩固行业领先地位。然而，上市公司预计共享单车领域的

激烈竞争将持续较长时间，低碳科技在竞争中取得并保持领先地位存在不确定

性，可能导致低碳科技短期内业绩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本次放弃增资权和本次放

弃购股权后，上市公司持有低碳科技的股权比例将下降至 8.8584%，本次弃权安

排未来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持有低碳科技的股权比例进一步降低，低碳科技对于上

市公司的业绩影响亦可能将进一步减小，但同时上市公司仍然享有对低碳科技的

投资收益权，而且上市公司有足够的资金对公共自行车等主营业务进行投入，确

保主营业务的市场地位。 

 

七、本次放弃安排事项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 5 票通过，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参股公司优先认购权及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联董事朱超先生、陶安平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审

议并表决通过。该议案尚需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审议情况 

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本次弃权安排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上市公

司本次弃权安排系综合考虑低碳科技所处行业情况、上市公司整体战略及低碳科

技溢价情况、对公司现金流和财务状况的影响后做出，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弃权安排所涉及的《关于放弃参股公司优先认购权及优

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

应予以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就本次弃权安排事项亦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提交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放弃参股公

司优先认购权及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在上市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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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我们事先认可。 

2）上市公司本次弃权安排系综合考虑低碳科技所处行业情况、上市公司整

体战略及低碳科技溢价情况、对公司现金流和财务状况的影响后做出，上市公司

仍然享有对低碳科技的投资收益权，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弃权安排所涉及的《关于放弃参股公司优先认购权及优先购买权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在审议前

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

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

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本次弃权安排的相关议案及整体安排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同意董事会将《关于放弃参股公司优先认购权及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本次弃权安排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上市公司本次弃权安排系综合考虑低碳科

技所处行业情况、上市公司整体战略及低碳科技溢价情况、对公司现金流和财务

状况的影响后做出，上市公司仍然享有对低碳科技的投资收益权，不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弃权安排事项所涉及的《关于放弃参股公司

优先认购权及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关联董事应予以回避表决。 

本次弃权安排事项尚须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

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本次弃权安排事项无需获得其他部门批准。 

 

八、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过去 12 个月内，除上海云鑫于 2017 年 9 月、2017

年 12 月投资低碳科技外（详情请参见上市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9 日发布的《关

于子公司江苏永安行低碳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并引入投资者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2017 年 12 月 4 日发布的《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增资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上市公司未与上海云鑫进行其他关联交易。在该等交易过程中，上海云鑫不存在

未按合同条款如期履约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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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上网公告附件 

（一）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

事前认可意见 

（三）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

的独立意见 

（四） 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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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备文件 

（一）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二） 《增资协议》 

（三） 《股权转让协议》 

 


